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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司法厅 浙江省民政厅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关于开展“情系养老院 法护夕阳红”
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司法局、民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养老机构的管理和经营，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我省养老事业健康发展，按照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关于“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要求,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民政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决定联合开展“情系养老院、法护夕阳红”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意义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群体，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对象。随着我省老龄化社会加速发展，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享受养老机构提供的规范化养老服务。养老机构虽然解决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但对老年人在赡养、婚姻、医疗、保险、住房、遗嘱、救助等方面遭遇的诸多法律问题，缺乏法律帮助的资源和能力；同时，一些养老机构由于个别入住老年人发生意外事件等陷于法律纠纷和诉讼，承受了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影响了其发展养老服务事业的积极性。加快养老法律服务供给，充分满足老年人、养老机构对法律服务的期待和需求，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要求，是司法行政部门和民政部门服务大局、服务保障民生的职责体现。全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畅通服务渠道，通过活动对接社会法律服务资源与养老机构和老年人的法律服务需求，指导养老机构依法、规范经营，有效保障老年人和养老机构的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两美”浙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活动时间

10月2日是“老年节”，今年的10月1日至10月31日是全国第五个“敬老月”。在“敬老月”期间，全省各地集中开展“情系养老院、法护夕阳红”专项法律服务活动。
三、活动内容

1.现场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按照就近服务的原则，组织本地区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成立法律服务团队，在“敬老月”期间，分别到本地区各养老服务机构开展一次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和养老机构免费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要通过活动的开展，设置相应的服务点，形成专项法律服务活动长效机制。届时，省司法厅、省民政厅将举行启动仪式，并组织法律服务团队开展现场服务活动。

2.向全省所有养老机构及入住老年人提供《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手册》。《老年人公共法律服务手册》由省司法厅、民政厅、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组织编写，包含老年人常用法律知识，养老机构常用法律知识，全省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以及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的联系方式等，畅通老年人维权渠道，方便老年人和养老机构获取法律服务。

3.开展法制宣传。各级普法机构要充分运用宣传栏、宣传窗以及广播、报刊、电视、微博、微信、手机报等多种平台、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与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宣传声势。

4．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全省每个养老机构赠阅1份2015年度《浙江法制报》。

四、组织单位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民政厅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江法制报、浙江省慈善总会承办。

五、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本次活动是创新老年人维权载体、延伸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一项重要活动。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活动顺利开展。

2.积极配合。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共同制订专项服务活动方案和实施措施。各级民政部门要主动联系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及时将本地区养老机构的相关情况通报给司法行政部门，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服务提供便利条件；指导相关养老机构配合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妥善安排活动场地、活动设备、报纸赠阅、手册发放等相关工作，确保活动效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上门提供法律服务，帮助老年人和养老机构解决其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法律问题。各地要探索建立养老机构和老年人法律帮扶的长效机制，逐步推动公共法律服务项目向老年人、养老机构拓展，扩大公共法律服务受众范围，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3.广泛宣传。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组织旗下媒体对“情系养老院、法护夕阳红”专项法律服务活动进行专门宣传，并加大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先进典型的宣传，营造全社会敬老、爱老、护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各地各部门组织活动情况请及时报省司法厅、省民政厅。活动结束后，请各市于11月15日前将开展活动的相关总结和数据（见附件）汇总后，分别报各自主管部门。

省司法厅联系人：梁一滮
联系电话：0571-87054411

省民政厅联系人：韦金莲

联系电话：0571-87050244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系人：史诗、金霖萍

联系电话：0571-87054470  0571-87054477
附件：“情系养老院、法护夕阳红”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统
计表

浙江省司法厅　　　　
201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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